
兩宗官司皆引起社會公憤
高院上訴庭上周三裁定，政府在港珠澳大橋司法覆

核上訴得直。一直被公民黨「雪藏」的「興訟人」朱

婆婆，踢爆公民黨「包攬訴訟」的真面目。朱婆婆證

實當初是有人叫她打官司，「我唔係有心搞，不過，

他們(公民黨)同我講，我又『矇查查』，我老人家懂什

麼？」公民黨大狀聞言方寸大亂，不但拒絕公開對

質，還誣衊朱婆婆「講反話」、「唔識講 」。公民黨

「包攬訴訟」狙擊港珠澳大橋，法官判政府要付三分

之一堂費，其餘三分之二由法援支付，公民黨的大狀

律師們無論輸贏都有巨額金錢落袋，這是「包攬訴訟」

掠奪納稅人的刑事行為。而且，縱使政府上訴得直，

但因為工程拖延半年而導致的建設成本上升及工期的

拖延，令興建大橋的成本大增65億元。

高院原訴庭上周五裁定，《入境條例》違反《基本

法》。法院將於本月26日傳召雙方代表律師商討執行

細節，倘落實裁決，意味目前全港12.5萬名居港滿7年

的外傭都合資格申請居港權，連同家屬更可能多達40

萬人。這將再為香港製造一場人口危機，對香港福

利、勞工、教育、醫療、公屋和人口政策帶來巨大衝

擊。假若合資格居港的外傭有一半申領單身人士綜援

金，每年庫房要多花15億元；醫療開支更要每年增加

近20億元，所耗費的公帑實在難以計算。更令人憂慮

的是，本港勞工市場會首當其衝，失業率會即時推高

到超過百分之十，港人飯碗難保，勢掀恐慌。此案激

起社會強烈公憤，全城鬧爆公民黨。有抗議團體打出

「狀棍實歹毒，毀我好家園」橫額，表達了廣大市民

對公民黨的極度憤概。公民黨急忙砌詞企圖「淡化」

官司的嚴重影響，進一步暴露公民黨的訟棍本色，捏

詞辯飾，顛倒是非，奸回巧詐，圖逞伎倆，企圖侮辱

市民智力和常識判斷能力。

公民黨屢次操控官司「包攬訴訟」
回歸以來，公民黨屢次操控官司「包攬訴訟」。例

如，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引發了可能釀成

160多萬內地移民湧港的嚴重危機，幸人大釋法得以

化解。此案代表吳嘉玲的大狀是公民黨核心成員張健

利，以及與公民黨關係友好的戴啟思、郭瑞熙；2001

年7月的「莊豐源案」，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是公民黨

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及郭瑞熙，莊案令大量

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對本港醫院的婦產科、兒科、母

嬰健康院以至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造成嚴重影

響；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案」，協助朱婆婆的律

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狀戴啟思與

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律師郭榮鏗

是公民黨執委。2011年9月的「外傭居權案」，負責官

司的大狀還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另一個主要角

色帝理邁也是公民黨創黨黨員。

筆者於2011年5月30日在本版發表《公民黨涉嫌

「包攬訴訟」必須徹查》，指出：「公民黨操控官司狙

擊港珠澳大橋的要害，在於公民黨涉嫌『包攬訴

訟』。公民黨一手『包謀』、『包訴』、『包攬』，而訟

費也是落到公民黨『自己友』袋中，構成利益關

連，公民黨『包攬訴訟』表面證據已成立。警方應

徹查公民黨涉嫌『包攬訴訟』的刑事行為，律政司

亦應作出檢控，以維護本港法治尊嚴和真正的司法

獨立。」連日來，筆者的這一觀點被社會各界人

士、報章社評評論廣泛和反覆引用和借用，足見公

民黨涉嫌「包攬訴訟」掠奪納稅人的刑事行為，已

經引起全社會重視。

當局須追究「包訟集團」法律責任

現在的問題是，公民黨不僅涉嫌

「包攬訴訟」，而且涉嫌蛻變為「包訟

集團」禍港殃民。這個「包訟集團」猶如國際販毒集

團一樣，已經形成「一條龍」的結構。他們游說個別

教育程度不高、一知半解、不明全貌的小市民，並替

其申請法援提出訴訟。一旦法援獲批又充當訴訟的法

律代表，不論勝訴與否都能從法援署收取巨額律師

費。而且，「包訟集團」斂財鬧劇之所以成功，法援

署署長陳香屏也要負上責任。事實上，許多被「包訟

集團」煽動的法援申請人根本是小題大做，亦不明白

自己被人利用。但法援署署長卻不仔細審核申請，沒

有確保申請人沒有受人教唆及法援沒有被濫用。這不

得不令人質疑陳香屏是否淪為「內鬼」，成為「包攬

訴訟」一條龍結構中的重要一環。　

公民黨涉嫌蛻變為一個「包訟集團」，這個集團自

編、自導、自演的司法覆核鬧劇，濫用公帑，阻礙經

濟發展，侵害納稅人利益，分化社會，製造矛盾，並

挑戰中央憲制權力，墮落為「公投」、「起義」的始

作俑者，進行分裂國家的「港獨」活動，令全社會付

出代價。當局須堵塞漏洞，追究「包訟集團」的法律

責任，公民黨也必定要「票債票還」，在接踵而至的

幾場選舉中受到選民懲罰。

自2003年「7．1」遊行「一夜暴發」以來，一小撮

訟棍以「法律精英」外衣蒙蔽過部分市民，今天世人

已認清這個利益集團專倒香港米、專與港人為敵的醜

惡面目，將其唾棄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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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代文人陶淵明作《桃花源記》，
有一名句：「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描述了烏托邦的洞
裡人，思想停在秦代，不知歷史發
展、朝代更迭。
外傭居港案判決，使人有同樣感

覺。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十四年了，但
是，有人仍然不知道已經改朝換代，不知道中國的
主權，不知道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今日是何世，不
知有漢，他們是生活在與世隔絕的桃花源裡。
法官在判案的時候，完全撇開了《基本法》的立

法原意，依然使用1990年以前的判案先例作為審判

準則，只看《基本法》某一段條文的字眼，而不是
上文下理綜合《基本法》的全部條文，作為判案的
依據。至於1990年以後香港的變化，籌委會依照中
英談判結果，為法律過渡所做的工作，人大常委會
審查香港法律適用性的結果，特別是1997年政權回
歸祖國，香港的法律地位的轉變，法官完全不考
慮。
更令公眾驚訝的是，高等法院法官在判案的時候

說，判案只看某一段條文，不考慮判案的社會效
果。這就令人奇怪了，這個判決明明損害香港利
益，法律不是要保障社會利益嗎，為什麼法官可以
不考慮？

任何地區的法官，都應該維護法律和秩序，為整
個地區的利益盡忠職守，現在居然可以說我判案的
時候，根本不在乎整體利益，這樣的法官，有沒有
考慮到港人福祉，有沒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香
港的立法機關、籌委會和人大常委會做了大量立法
和審查香港法律工作，都是考慮到香港的整體利
益。特別是入境法例，任何國家對於外國籍人士能
否取得居留權，都是按照本國或轄下地區的利益和
需要，有權作出規定和限制，體現在入境條例上
面，不會胡亂對外國人放行。法官在判案的時候，
有責任了解入境條例制定和人大常委會審查階段的
背景，了解法律原意，保障香港利益。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高度自治，包括司

法方面的權力，包括終審庭的權力，都是中央人民
政府授予的，香港法院應該知道自己的法律地位，

應該知道人大常委會備案、審核過的法律，不能夠
被行政區的法院判為違憲。因為這種判決，等於是
兒子否決了老子，下級判處上級違憲，中央人民政
府直轄之下的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去審查人大常委
會有沒有違憲，完全是違反憲制倫理。香港的法官
已經生活在2011年，但是，他們對時代的轉變到現
在仍然不清不楚，依然跟 1990年英國管治時候的
法律慣例，刻舟求劍，只知有殖民時代的法律和憲
制處事尺寸，不知道已經換了新天。此乃「問今是
何世，不知有漢」，所以高等法院法官對《基本法》
第一百六十條視若無睹。
歷史進步了，改朝換代了，原來香港法官可以不

與時代同步前進。憲制不必知，國情不必知。香港
的權力的確有真空地帶，怪不得公民黨對於玩弄司
法覆核，樂此不疲。

須追究公民黨蛻變為「包訟集團」的法律責任

■責任編輯：謝孟宜

羅太贊成有競爭
盼見君子式選舉

訟棍圖掩飾劣跡
搞遊行轉移視線

接連暗中策動港珠澳大橋環評官司
及外傭居港權訴訟而成為全城公敵的

公民黨眼見民望急跌，隨時在區選中「滑鐵盧」，唯有
急謀「救亡」，昨日就發起所謂「反林瑞麟做政務司司
長」遊行，明顯是希望借此轉移市民視線而已。
公民黨聲言對有關任命感到「不寒而慄」，指由一個

民望極低的人出任顯示政府對民意的漠視云。擅長
「政治抽水」的民陣亦計劃發起「踢走林瑞麟遊行」。
政界中人坦言，反對派面對政治劣勢無計可施，為求
催谷選舉氣氛，就唯有寄望挑起部分人對政府官員的
仇視，而製造爭拗，從中取利，不過面對反對派的
「慣伎」，市民早有「免疫力」，恐怕反對派只會空打如
意算盤了！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就透過發言人表示，司長會在新

的崗位上盡心盡力，竭盡所能，做好政務司司長份內
的工作，服務香港社會和市民。司長注意到社會上有
不同的意見，會以虛心的態度聽取各方面的聲音，並
致力與不同政黨建立溝通、合作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

英先後請辭，前者思考是否參選，後者表明

「備選」，令下屆特首選舉更惹關注，不少城中政商界名流近日

更成為傳媒追訪目標，出席公開活動時都被追問「心水」人

選。多名前高官對此表示，認同「有競爭的選舉」是好事，前

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更因此欣

賞CY的堅持：「他的堅持是好事，令選舉有競

爭。」

上周短短一個星期內，法庭對兩宗眾所矚目的官司作出裁決，政府一勝一敗，造成的社

會影響雖然不同，但相同的是兩宗官司皆引起社會公憤，全城鬧爆公民黨，要求徹查公民

黨涉嫌「包攬訴訟」的刑事行為。事實上，回歸以來，不少事關重大的司法覆核案均由熟

悉法律的公民黨大狀律師在幕後操縱。公民黨蛻變為「包訟集團」，令司法程序成為他們謀

財、謀權、謀政治目的之工具。當局須堵塞漏洞，追究「包訟集團」的法律責任，公民黨

也必定要「票債票還」，在接踵而至的幾場選舉中受到選民懲罰。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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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住在桃源 不知有漢 徐　庶

奸計救亡

「維園阿哥」任亮憲空降黃
大仙龍上選區，但因欠缺服務

地區經驗，惟有打「宣傳戰」，上周六他報稱遭3
名年約70多歲男子毆打，並即報警求助，連日來
就屢借事件搞示威、出聲明「博見報」，昨日更
帶同一眾助選團成員「踩入」黃大仙警署，指有
當區居民報料清楚掌握毆打他的老伯身份，要求
警方盡速拘捕涉案人云。他又指，落區期間，不
少年長街坊都表示「無嫻姐(陳婉嫻)就無我們」，
證明嫻姐及工聯會在該區有一定影響力，應該正
視區內暴力行為云。
任亮憲到警署遞交完請願信後，一眾助選團成

員又轉到工聯會新蒲崗地區辦事處，聲稱希望能
夠把訴求轉交給陳婉嫻。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接受查詢時坦言：「他(任亮憲)喜歡表演的
話，抽油水，便讓他一直表演下去，反正那件事
不是我們(工聯會)所做，更非嫻姐所做，我們根
本毋須回應，如果有傷人行為，任亮憲可以立即
報警！」
龍上選區參選人還有民主黨林偉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搞事助選

君子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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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太出席一電台節目時認為，無論
任何人參選均需有明確的政綱：「這
並非只是1,200個選委的事，需要關注
社會各階層的需要。選舉是第一步，
來屆政府的施政順暢是要面對700萬香
港市民，對特首選舉希望以政綱為基
礎討論，而非人選之爭」。手持1票的
她笑言暫未決定會支持誰，並指自己
對特首的要求高，要審視政綱才決定
投票取向，又冀望來屆特首懂得平衡
各方利益，並帶出一套管治理念，解
決民生及經濟等長遠問題。
她又直言認同特首選舉應有競爭，

笑言CY即使將來決定參選而未能當
選，但「梁振英在歷史上可能已經贏
」。她相信選舉應是公平、公正、君

子式的選舉，不希望出現「拍膊頭」
拉票的情況，亦不應有所謂的「黃袍
加身」。

陳茂波答應為梁助選
而向來支持CY參選的立法會會計界

議員陳茂波，更表明已答應為準備競
逐特首的梁振英助選。他指，香港回
歸至今，各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改革，
面對未來大環境的轉變，香港需要一
位有變革能力、有魄力、有承擔及有
韌力的人領導，故支持CY參選。他認
為，選委除按照參選人的個人能力
外，參選人背後的團隊也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考慮因素，希望特首選舉在一

個具競爭性的平台上進行，讓候選人
就每一項重要議題表達觀點及立場，
也令市民了解未來特首的管治理念。

馬時亨：兩人各有千秋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昨

日出席公開活動後亦對特首選舉有機
會出現多名候選人感到高興，「多人
參選是好事」，因為可以讓港人聽取他
們對香港的願景及如何解決香港當前
的問題。問及已辭職考慮參選的唐英
年及準備參選的梁振英，兩者誰比較
適合當特首，馬時亨認為，「兩人各
有千秋」，各有優點及能力，對香港有
承擔，待兩人推出政綱後，1,200位選
委及港人就可判斷哪個適合做特首。
馬時亨認為，特首須面對很多挑戰，
必須有心、魄力、魅力、有承擔、親
和力及有班底，又指自己離開政府
後，投資很多時間於個人健康，現時
只會從事壓力較輕的工作，且未有被
任何人士邀請「埋班」或助選：「助
選也很大壓力，我不會做。」
另外，對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獲任命為政務司司長，馬時亨
稱，林瑞麟是資深政務官，擁有9年多
的問責局長經驗，相信特首曾蔭權經
詳細考慮才決定人選。馬時亨相信，
林瑞麟在其他工作崗位，民望會回
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佩琪

■羅范椒芬(中)上電台節目做訪問嘉賓，與主持人合照。

陳茂波表示，已答應為準
備競逐特首的梁振英助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馬時亨認為，唐英年及梁
振英「各有千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

■任亮憲作
秀博宣傳，
工聯會醒目
拒 被 其 利
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